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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 

附表一 ：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表 

費  用  項  目 

一、前置費用： 

1.契約附加費用： 依每次所繳納之各項保險費乘以契約附加費用率後所得之金額，本契約之契約附加費用率

如下： 

首期保險費/單

筆保險費 

(新台幣) 

2,999,999

元以下 

3,000,000~ 

5,999,999 元 

6,000,000~ 

9,999,999 元 

10,000,000 元

以上 

契約附 

加費用率 
3% 2.8% 2.5% 2%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於遞延期間內每月自保單子價值中扣除，保單管理費如下表：  

註：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保單管理費，並應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

之費用調降，不在此限。 

適用之保單價值範圍 保單管理費(每月) 

每月扣款當時保單價值<新台幣 300 萬元 新台幣 100 元 

每月扣款當時保單價值新台幣 300 萬元 -- 

2.人壽保險費用 無 

三、投資標的相關費用： 

1.申購費 為申購投資標的之手續費，不同投資標的可能有所差異，詳附表二投資標的簡介及相關費

用表。於投資標的轉換時，轉入需先扣除申購費。 

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調整申購費，且調整後申購費最高為1.5%，將於調整前三個月通知要

保人。 

2.經理費 為投資標的之發行公司計收之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 

3.保管費 為投資標的之發行公司計收之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 

4.贖回費用 無 

5.轉換費用 

每一保單年度提供十二次免費的轉換，第十三次起每次收取轉換費用新台幣 500 元。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轉換費用及免費次數，並應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

有利之費用調降，不在此限。 

6. 其他費用 
對於附表二第二類投資標的中ETF（Exchange Traded Fund；指數股票型基金），本公司每

月將額外收取保單子價值的0.1%，每月自保單子價值中扣除。  

四、後置費用： 

1.解約費用、部分提領費

用 
無 

五、其他費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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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投資標的簡介及相關費用表 

可供要保人選擇之投資標的有第一類投資標的及第二類投資標的： 

【第一類投資標的】  

若投資標的為全權委託帳戶，本公司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

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所

屬公司名稱 

可供【第一類投資標的】投資的子

基金範圍註 2 
資產撥回機制註 3 

本公司

收取之

費用 

投資標的所
屬公司收取
之費用（投資
人不須另行
支付）註 6 

申購費 
經理費或 

管理費 

新台幣計價 

中國信託人

壽台幣代操

帳戶(成長

型)（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

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宏利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0%~100%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9%~100% 

3.貨幣型基金投資部位：0%~100% 

  

1.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1日（遇

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5  
0% 0.8%註 8 

中國信託人

壽台幣代操

帳戶(價值

型)（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

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宏利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0%~49.5%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36%~100% 

3.貨幣型基金投資部位：0%~100% 

 

1.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1日（遇

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5 
0% 0.8%註 8 

註 1：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台幣，
再將該新台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進行投資，其匯率之計算依條款第四條約定行之。若為相同外
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依條款第四條約定進行換匯程序。 

註 2：中國信託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可供
投資的子基金如下，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基金。 

可供投資的子基金 

國內股票型基金 宏利臺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國內貨幣型基金 宏利萬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海外股票型基金 宏利亞太中小企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海外債券型基金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 股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 股 

宏利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註 3：資產撥回機制 

本商品所連結中國信託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
本金）※（以下簡稱本帳戶）之資產撥回，並非保證且不代表該帳戶之投資績效。若遇投資組合中之資產
產生流動性不足而無法贖回、法令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
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利得，得自本
帳戶委託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註 4：自民國 100 年 12 月起，每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若符合下列條件時，則該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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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產撥回 

(1)首次(民國 100 年 12 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
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 

(2)續次(民國 101 年起)：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投資
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註 5：若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金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乘以年化資產撥回
率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數；前述年化資產撥回率，中國信託人壽台
幣代操帳戶(成長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及中國信託人壽台幣代操帳戶
(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分別為 7%及 5%。 

註 6：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經理費或管理費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人不須另行支付。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若變更經理費或管理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註 7：※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 8：中國信託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調漲經理費或管理費為 1.2%。 

 

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所

屬公司名稱 

可供【第一類投資標的】投資的子

基金範圍註 2 
資產撥回機制註 3 

本公司

收取之

申購費 

 

經理費或 

管理費（投資

人不須另行

支付）註 6 

新臺幣計價 

中國信託人

壽委託宏利

投信-台幣投

資帳戶(成長

型Ⅱ)（本全

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

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宏利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0%~100%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9%~100% 

3.貨幣型基金投資部位：0%~100% 

 

1.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1日（遇

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5 0% 1.2% 

中國信託人

壽委託宏利

投信-台幣投

資帳戶(價值

型Ⅱ)（本全

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

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宏利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0%~65%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36%~100% 

3.貨幣型基金投資部位：0%~100% 

 

1.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1日（遇

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5 0% 1.2% 

註 1：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台幣，
再將該新台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進行投資。若為相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進行換匯程
序。 

註 2：中國信託人壽委託宏利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可供投資的子基金如下，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基金。 

可供投資的子基金 

國內股票型基金 宏利臺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國內貨幣型基金 宏利萬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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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股票型基金 
宏利亞太中小企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宏利精選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海外債券型基金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 股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 股 

宏利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 股 

註 3：資產撥回機制 

本商品所連結中國信託人壽委託宏利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
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以下簡稱本帳戶）之資產撥回，並非保證且不代表該帳戶之投資績效。若遇
投資組合中之資產產生流動性不足而無法贖回、法令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撥
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
投資利得，得自本帳戶委託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註 4：自民國 103 年 7 月起，每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若符合下列條件時，則該月應
進行資產撥回 

(1)首次(民國 103 年 7 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2)續次(民國 103 年 8 月起)：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資產撥回基準日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註 5：若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金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乘以年化資產撥回
率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數；前述年化資產撥回率，中國信託人壽委
託宏利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及中國信託人
壽委託宏利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分別為
7.5%及 5.5%。 

註 6：經理費或管理費包含本公司收取之費用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代操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
人不須另行支付。若變更經理費或管理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註 7：※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第二類投資標的】  

若投資標的為配息型基金，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

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名稱 

投資標的種

類 

計價幣

別 

收益分

配與否 

註 2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

費用（投資人不須另行支

付）註 3 

本公司收 

取之費用 

經理費或 

管理費 
保管費 申購費 

附表一
第三項
第 6點
「其他
費用」 

新台幣計價 

宏利萬利貨幣市場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宏利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 

國內貨幣型 新台幣 否 0.05% 0.05% 0% 0% 

註 1：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台幣，
再將該新台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進行投資，其匯率之計算依條款第四條約定行之。若為相同外
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依條款第四條約定進行換匯程序。 

註 2：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方式（如每月、每半年配發或視經理人決定）係按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所載為準。 

註 3：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經理費或管理費」及「保管費」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人不須另行支

付，且該費用會隨著投資標的規範及其他條件而略有變動，請以各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所載為準。 


